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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9學年度第 1學期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      間：99年 9月 16日上午 11時 00分 
貳、地       點：行政大樓第 1會議室 
叁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肆、主       席：陳教務長   朝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孟蓉 
伍、主  席  報  告： 
教學小組之成立，乃為促進校院訂之課程教學。今藉由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

員會之召開，討論各教學小組在運作上的難題，或有需要教務處協助之處亦可

提出。 

 
陸、工 作 報 告：略 
柒、上次會議記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略 
捌、討  論  事  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案  由：各學院教學小組之運作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為協助教學小組運作，擬由教務處經常門編列經費，以供提升教學績效之

使用（如：教學材料費、購置教具、開會經費、參加研討會、編撰教材等）。

上述經費之編列，預訂於 100年度施行。 

二、各教學小組的設置標準、補助金額、補助金應達成的目標、經費使用之範

圍、申請的方式等，由教務處調查各教學小組的授課情況後（如附件 1、2），

研擬辦法實施。 

三、教師因為教授校、院訂課程如：統計學、生物統計、電子計算機概論…等

課程，導致授課時數過多，或其他教學上之問題，建議可以採取以下措施： 
(一)大班教學。 
(二)將課程上課班級平均分配於上、下學期，避免授課時數超出或不足。 
(三)請具有專長之專案教師支援。 
(四)請擁有該課程專業的教師支援，但不得聘請兼任教師上課。 

四、關於教師授課時數不足、超出情形，由課務組調查各教學小組人數、授課

時數後，再研議處理。 
 
決  議：准予照案備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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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案  由：擬修訂本校「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提請將進修推廣部主

任、進修教育組組長及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納入，成為「校院訂必修

課程教學委員會」之委員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本校「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」建議修訂條文意見對照表如

下： 
條次 原條文 擬修訂條文 修訂原因 

第三

條 

 

本委員會之成員由

教務長、各院院長、

教授院訂必修課程

之召集人、課務組組

長組成。由教務長為

主任委員，課務組組

長為秘書綜理本委

員會之協調工作。 

本委員會之成員由教務長、各

院院長、教授院訂必修課程之

召集人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

修教育組組長、教務處教學資

源中心主任、課務組組長組

成。由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課

務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委員

會之協調工作。 

1. 進修推廣部與教務處同為綜
理課務事宜，因此有必要提請

納入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教

育組組長，以協助進修推廣部

課程教學的改善。 

2.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教
學卓越等相關事務，與教學息

息相關，擬請納入教學資源中

心主任，以提供相關之教學資

源、建議與協助。 

 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玖、散    會：99年 9月 16日 14時 0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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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 
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99年4月2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99年10月1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
 
 

第一條 

為提升本校學生修讀校院訂必修課程(不含通識課程)之學習效果，以及增進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之

教學經驗分享，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
第二條 

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: 

一、成立本校校、院訂必修科目課程教學小組，並由各小組規劃執行相關教學事宜。 

二、規劃與協調本校校、院訂必修課程之課程用書、課程內容架構、教學進度、考試、成績評量

及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三條 

本委員會之成員由教務長、各院院長、教授院訂必修課程之召集人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教育

組組長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課務組組長組成。由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課務組組長為秘書

綜理本委員會之協調工作。 

第四條 

本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與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，其餘委員之任期以配合其授課科目

學年為準。 

第五條 

本委員會依需要設置各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小組，各小組之委員由該課程之所有任課教師組成(含

兼任老師)。 

第六條 

各課程教學小組設置召集人與副召集人，由各組委員選舉產生，任期一學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第七條 

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，各課程教學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，由該小組召集人擔任

主席。但得依教學需要，由召集人不定期增加會議次數，並保留其會議記錄。 

第八條 

各教學小組得依其課程或教學特性，訂定該小組之相關教學準則或要點。 

第九條 

本委員會與各教學小組開會時，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

意始得決議。 

第十條 

本委員會所需經費以教務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，教務處並於經費許可下，視實際需要並考量教學

績效補助各課程教學小組。 

第十一條 

本委員會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附件 1 


